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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备受市场关注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问题, 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于 2009 年 12 月及 2010 年 4 月先后发布

了《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创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以下合

称“1 号备忘录”), 对原有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下简称“创业板指引”)中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募资金

使用相关规定进行了完善与补充, 从而进一步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

超募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适用范围 

 
1 号备忘录规定, 上市公司超募资金达到或者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或者计划募集资金金额 20%的, 适用 1 号备忘录。根据目前已上市

创业板公司的超募情况, 当前绝大多数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均属于 1
号备忘录的监管范围。 
 

超募资金使用用途 

 
就超募资金的使用用途, 深交所于 2009 年 10 月发布的创业板指引

已规定超募资金应当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不得用于开展证券投资、

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

务资助等。在此基础上, 1 号备忘录进一步规定, 上市公司计划使用

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的, 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

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 每 12 个

月内累计金额不得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20%, 且应经董事会

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和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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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募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视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即应符合创业板指引等

相关文件对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就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是否符合条件进行核查并明确表示同意。 
 
前述规定反映了监管机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谨慎态度, 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相比, 监管机

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从制度上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 有利于有效降低超募资金使用过程

中带来的风险。 
 
程序 

 
根据 1号备忘录, 超募资金使用从程序上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制定超募资金使用计划阶段和实际使用超募

资金阶段。 
 

 制定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创业板指引和修订前的 1 号备忘录, 上市公司最晚应在募集资金到帐后 6 个月内, 根据公司的

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 妥善安排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

该等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超募资金闲置, 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投资项目从论证到决策有

一个过程, 募集资金到帐后 6 个月的时限较为紧张。 
 
鉴于此, 深交所于 2010 年 4 月对 1 号备忘录进行了修订, 明确如上市公司确实无法在前述期限内提

交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则应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期满前披露公司就超募资金使用的后续考虑

或安排, 从而使上市公司有更充裕的时间对超募资金的使用“精打细算”, 实现利益最大化。目前已

有部分无法按期提出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上市公司根据前述规定发布公告就超募资金使用的后续

安排作出说明。 
 

 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上市公司在实际使用超募资金之前, 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履行

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对单次实际使用超募资金金额达到 5,000 万元

人民币且达到超募资金总额的 20%的, 1 号备忘录特别要求应事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以上方面外, 1 号备忘录还就上市公司在使用超募资金不同阶段的信息披露事宜予以了细致的规定, 从
总体上看, 体现了监管机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从严监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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